




 

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1. 收購期間：本次收購有價證券期間原自（臺灣時間）民國 108 年 11 月 13 日（即「收購期

間開始日」）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12 日止（即「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

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惟公開收購人於 108 年 12 月 4 日

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延長公開收購期間 49 日，經延長後，本次公開收購之收

購期間將至 109 年 1 月 30 日(以下稱「延長期間屆滿日」)下午 3 時 30 分止(臺灣時間)。 

2. 收購對價：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臺幣 45.8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行負

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有）、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

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

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

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類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

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股份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以外之上開

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不足支付所得

稅外之上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

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相關費用者，應賣人將無法收到

應賣所得股款。 

3. 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證券」）。 

4. 收購單位數及收購限制：預定收購數量為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177,110,000 股。應賣人對提

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上應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

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

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

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須於還款後方得

應賣，否則不予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僅受理已交存於集保結算所的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

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

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5.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二個以上集

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

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

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

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

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75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

與第 5 款，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

則第 45 條之 4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開

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陸地區機構投

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6. 各股東應賣地點： 

(1) 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保結算所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印

鑑向原往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 

(2) 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

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7. 應賣人決定是否申請應賣前，應詳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並充分瞭解應賣之風險事

項。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集保結算所及公開收購人對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

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8. 應賣諮詢專線：(02)2389-2999，請逕洽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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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收購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1.公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其本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姓名及職業：不適用 
2.公開收購人為公司者，其基本事項：  

 

公司名稱：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偉祥 

網址：https://www.WPGholdings.com 

主要營業項目：H201010 一般投資業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註) 

身分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 比例(%) 
董事長 黃偉祥 41,411,507 2.20 
副董事長 曾國棟 9,654,480 0.51 
董事 張蓉崗 25,112,020 1.34 
董事 林再林 19,195,570 1.02 
董事 陳國源 5,194,396 0.28 

董事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421,074 1.99 
法人代表人：吳長青 35,166 0.00 

董事 蕭崇河 697,578 0.04 
董事 葉福海 1,336,537 0.07 

獨立董事 黃日燦 0 － 
獨立董事 杜榮瑞 0 － 
獨立董事 于泳泓 0 － 

註：上開持股數量及比例之計算係包含普通股及甲種特別股。 

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明水路 700 號 

電 話 02-2389-2999 

委任 
事項 

1. 接受應賣人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存及返還。. 
2. 公開收購說明書之交付。 
3. 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款券收付。 
4. 本次公開收購證券交易稅單之開立，並代應賣人繳納本次公開收購之

證券交易稅。 
5. 協助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6. 其他與上述各款相關之作業及法令規定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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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蔡朝安律師、鍾元珧律師 

地 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2 樓 

電 話 02-2729-5200 

委任 
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出具

法律意見書。 
 

四、會計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台北所 邱繼盛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9 號 10 樓 

電 話 02-8770-5181 

委任 
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3 條規定，出具獨立專家對於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名 稱 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賴明陽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42 號 11 樓之 6 

電 話 02-2546-8111 

委任 
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經充

分知悉公開收購人，並採行合理程序評估資金來源後，出具公開收購人

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確認書。 

 

五、財務顧問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明水路 700 號 

電 話 02-2389-2999 

委任 
事項 

協助規劃交易架構、相關程序與執行。 

 

六、金融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七、其他受委任專家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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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開收購條件： 

一、 公開收購條件： 
公開收購期間： 
原自（臺灣時間）民國 108 年 11 月 13 日（即「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12 日止（即「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

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惟公開收購人於 108 年 12 月 4 日依法向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申報延長公開收購期間 49 日，經延長後，本次公開收購之收購期間

將至 109 年 1 月 30 日(以下稱「延長期間屆滿日」)下午 3 時 30 分止(臺灣時間)。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總計 177,110,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部商業司商

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示民國 108 年 8 月 19 日最後異動之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總數 590,335,811 股（下稱「全部股份總數」）之 30.0%之股權；惟若最終有效應賣

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29,516,800 股（約當於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

之 5.0%）（下稱「最低收購數量」）時，本公開收購之數量條件仍告成就。在本次公

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公平交易委員會認

定本件交易無須申報），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

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

人將依計算方式以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收購。 
三、公開收購對價： 

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臺幣 45.8 元整。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

有）、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

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費及證券經

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行申請

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類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

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股份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以外

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

不足支付所得稅外之上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

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相關

費用者，應賣人將無法收到應賣所得股款。 

公開收購應賣價款與交易成本試算之計算方式舉例說明如下： 

1. 假設股東經由證券經紀商參與應賣 1,000 股，按每股收購價格 45.8 元計算，收

購價款總額為 45,800 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1 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137 元 (45,800 x 0.3% =137 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

保手續費 20 元、券商手續費 20 元、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187 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45,800 元－187 元 =45,613 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2 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137 元 (45,800 x 0.3% =137 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

保手續費 40 元(20 x 2 =40 元)、券商手續費 40 元(20 x 2 =40 元)、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227 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45,800 元－227 元 =45,573 元。 

2. 假設股東經由保管銀行參與應賣 1,000 股，按每股收購價格 45.8 元計算，收購

價款總額為 45,800 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1 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137 元 (45,800 x 0.3% =137 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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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手續費 20 元、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167 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45,800 元－167 元 =45,633 元。 

【股票已集保交存之股東，申請參與交存應賣 2 次】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137 元 (45,800 x 0.3% =137 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集

保手續費 40 元(20 x 2 =40 元)、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187 元。 

應賣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45,800 元－187 元 =45,613 元。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

之事項，及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

購人已於民國 108 年 11 月 12 日依據前述法令公告，並於 108 年 11 月 13 日向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且於 108 年 12 月 4 日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至

109 年 1 月 30 日。 
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 30%股權，有關有無必要依公平交易法之規

定，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乙節，固經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理律法律事務所

律師以及相關法律專家出具意見，認為不符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所定結合之態樣，

無須事前申報。惟本件公開收購公告後，公開收購人雖然對外再三澄清，本件公開

收購並無須依公平交易法辦理事業結合申報，被收購公司迄今對此仍有疑慮，並且

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陳情，造成外界多所關切。公開收購人雖然確信本件公開收

購依法並無事前申報之必要，惟經參考各方意見，為使本次公開收購順利進行，並

消弭被收購公司之誤解，彰顯公開收購人遵法之決心，公開收購人於 108 年 12 月

4 日申報並公告，將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釋疑，並將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本件交易

無須申報，增列為本件公開收購之成就條件，以俾公平交易委員會得有充裕時間對

本件公開收購所涉公平交易法之議題表示意見。 
五、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如下： 
1. 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事者（即對

被收購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 
2.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向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者。 
3.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六、其他注意事項： 
1. 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賣人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印

鑑向原往來證券商辦理應賣手續。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集保結算所

及公開收購人對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

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2.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上應無質權、未遭假

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

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

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

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 
3. 應賣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且本次公開

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將依以下計算方式以同一比例向所

有應賣人購買：應賣股數壹仟股（含）以下及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其中壹仟股

為優先收購數量，其後按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

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量，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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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依次購買。 
4. 本次公開收購僅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

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

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5.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

二個以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

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

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

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

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75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

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

第 45 條之 4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

業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

戶、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6. 如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

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公開

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事項，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 
7. 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但不

限於應賣有價證券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主

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須向主管機關辦理之申報生效是否即時

取得及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若本次公開收購之全部條

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本次公開收購依其他法令規定，遭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

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

險。 
8. 公開收購人已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將公開收購對價新台幣 8,111,638 仟元全數匯

入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公開收購專戶，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

成就下，本次公開收購對價之撥付，將由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五個營業日（含第

五個營業日）以內，優先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予集保結算所提供之應賣人銀行

帳號，倘應賣人銀行帳號有誤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款時，將於確認無法

匯款之次一營業日，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集保結算

所或應賣人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之計算，係以應賣人成交

股份收購對價扣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匯費/郵資、集保/券商手續

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若股東應賣

所得股款不足支付所得稅外之上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

購對價所需之相關費用者，應賣人將無法收到應賣所得股款。 
9. 在本次公開收購屆滿時前，若有必要，公開收購人可能依據相關法令向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本次公開收購時間。 
10. 其他重要條件，請參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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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公開收購對價種類及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台幣 45.8 元整。 

一、 現金對價： 

自有 
資金 
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約新臺幣 8,111,638 仟元，

其中所需資金新臺幣 1,751,638 仟元，將由公開收購人自有資金支應；另

新臺幣 6,360,000 仟元，將由公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 
本次是否為多層次架構之收購： 
□是，□計畫內容： 

(一)投資架構： 
(二)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提

供者之身分) 
(三)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四)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否。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

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約新臺幣 8,111,638 仟元，

其中所需資金新臺幣 1,751,638 仟元，將由公開收購人自有資金支應；另

新臺幣 6,360,000 仟元，將由公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 
故茲就公開收購人公告前最近期及最近二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告其償債能力、現金流量及獲利能力分析說明如下： 
單位：% 

目 項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 
前三季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138.67 143.10 140.79

速動比率 88.77 90.69 90.95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4.85 4.96 3.86

權益報酬率 14.28 14.10 10.56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54.54 62.99 57.16

稅前純益 48.66 54.80 48.20

純益率 1.37 1.37 1.24

每股盈餘(元)  4.10 4.22 2.81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6.81 (0.96) (1.67)

淨現金流量適當比率 (24.63) (15.51) 5.01

現金再投資比率 6.24 (7.86) (3.12)

    資料來源：公開收購人提供 

一、償債能力：公開收購人 106~107 年度及 108 年前三季流動比率分

別為 138.67%、143.10%及 140.79%；速動比率分別為 88.77%、

90.69%及 90.95%。106~107 年度及 108 年前三季流動比率及速動

比率變動主要係因公開收購人之合併報表流動資產項下應收款項

及存貨因應營運需求而有變動及流動負債項下應付款項及短期借

款因應營運需求亦有所變動所致，惟 107 年度及 108 年前三季公

開收購人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均較 106 年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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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利能力：公開收購人 106~107 年度及 108 年前三季資產報酬率

分別為 4.85%、4.96%及 3.86%；權益報酬率分別為 14.28%、

14.10%及 10.56%；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分別為 54.54%、

62.99%及 57.16%；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分別為 48.66%、

54.80%及 48.20%；純益率分別為 1.37%、1.37%及 1.24%；每股盈

餘分別約為新台幣 4.10 元、新台幣 4.22 元及新台幣 2.81 元。107
年度因公開收購人出貨組合優化及持續控管營業費用致營業利益

及稅前淨利較 106 年度成長，惟因應金管會函釋之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致特別盈餘公積及權益較 106 年度增加，致平均權益

增加幅度高於本期淨利成長率，致權益報酬率較去年同期降低；

純益率與去年同期一致外，其餘獲利能力指標均較 106 年度提

升。108 年前三季則係因受到 107 年第四季起中美貿易戰影響，全

球景氣變化快速、終端市場需求減弱等影響，致營業收入較去年

同期減少，營業毛利、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隨之下滑，致獲利能

力指標均較 107 年度下降。 
三、現金流量：公開收購人 106~107 年度及 108 年前三季現金流量比

率分別為 6.81%、(0.96)%及(1.67)%；淨現金流量適當比率分別為

(24.63)%、(15.51)%及 5.01%；現金再投資比率分別為 6.24%、

(7.86)%及(3.12)%。107 年度及 108 年前三季因應營運需求致應收

帳款及存貨較去年增加，致 107 年度及 108 年前三季產生營業活

動淨現金流出，使現金流量比率及現金再投資比率均呈負值；淨

現金流量適當比率呈逐年上升趨勢，主要係因過去五年度營業活

動淨現金流入加總數自負值逐步收斂轉正所致。 

綜上所述，公開收購人最近期及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償債能力、現金流

量及獲利能力各項指標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另因應本次公開收購，截至公開收購申報日止公開收購人業已將本次

公開收購現金對價全數匯入公開收購委任機構專款專用帳戶，並委請誠品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明陽會計師出具公開收購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

力確認書(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四)。故公開收購人尚不致因現金流

量不足而不能完成本次公開收購。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五。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說明書公告： 
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六。 
融資 
計畫 
內容 

資金來源：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約新臺幣 8,111,638
仟元，其中所需資金新臺幣 1,751,638 仟元，將由公開收購人自有資金支應；

另新臺幣 6,360,000 仟元，將由公開收購人以金融機構借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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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貸方： 

貸款機構 
貸款額度 

(新台幣仟元) 
實際動撥金額 
(新臺幣仟元) 

彰化銀行 2,000,000 2,000,000 
台灣銀行 500,000 500,000 
土地銀行 800,000 800,000 
玉山銀行 200,000 200,000 
萬通票券 100,000 100,000 
中華票券 200,000 200,000 
中國信託 200,000 100,000 

兆豐票券 200,000 200,000 

三菱日聯銀行 60,000 60,000 
凱基銀行 500,000 300,000 
永豐銀行 300,000 300,000 
瑞穗銀行 1,500,000 1,400,000 
兆豐銀行 200,000 200,000 
合計 6,360,000 

 

擔保品：本次公開收購對價中向金融機構借款支應之部分，其中向彰化銀

行動撥借款額度所借得新臺幣伍億元係以不動產為債權之擔保。

其餘均無擔保。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

擔保： 
□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

響評估：  
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

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二、 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

券為收購對價者：不適用。 

三、 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

券為收購對價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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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 參與應賣之風險 

1. 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

整，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 

本次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1項第1款至第3款
規定情事，包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包括但不限

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業務相關文件內容有重大不

實或隱匿之情形），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所

定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

則應賣人將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或申報：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

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本次公開收購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

始得為之。公開收購人已於民國108年11月12日依據前述法令公告，並於民

國108年11月13日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且於 108年12月4日申

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至109年1月30日。 

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30%股權，有關有無必要依公平交易

法之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乙節，固經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以及相關法律專家出具意見，認為不符公平交易法第

10條所定結合之態樣，無須事前申報。惟本件公開收購公告後，公開收購

人雖然對外再三澄清，本件公開收購並無須依公平交易法辦理事業結合申

報，被收購公司迄今對此仍有疑慮，並且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陳情，造

成外界多所關切。公開收購人雖然確信本件公開收購依法並無事前申報之

必要，惟經參考各方意見，為使本次公開收購順利進行，並消弭被收購公

司之誤解，彰顯公開收購人遵法之決心，公開收購人於108年12月4日申報

並公告，將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釋疑，並將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本件交易

無須申報，增列為本件公開收購之成就條件，以俾公平交易委員會得有充

裕時間對本件公開收購所涉公平交易法之議題表示意見。 

3. 重行申報及公告： 

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

法第9條第8項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命令公開收購人

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並重行申報及公告。 

4. 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條之1第2項規定，公開收

購人不得變更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但

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不在此限。上開情事之發生與消滅，由各

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發布之。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此種風險。 

5. 以有價證券為收購對價： 

不適用。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新臺幣現金為對價，故無有價證券無法如

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6. 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條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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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辦法第7條第2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得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50日。本件公開收

購期間如依法延長，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

之風險。 

7. 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

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若市場價格高於本

次收購價格時，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8. 應賣股數未達最低收購數量： 

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倘應賣股份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

收購即無法完成。 

如有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

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

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如因此產生應賣

股份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本次公開收購即無法完成。 

9. 應賣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應賣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以下計算方式以同一

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應賣股數壹仟股（含）以下及應賣股數超過壹仟

股其中之壹仟股為優先收購數量，其後按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扣除前述

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量，

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是故應賣人有應賣股份無法全數

賣出之風險。 

10. 應賣人應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及條件是否成就，

包括但不限於應賣股份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有無發生財

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及是否發生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

若本次公開收購條件無法全部成就，或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政府

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

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11.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應賣股份上並無任何質權、未遭

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限制，否則將

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須

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 

12. 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 

無。但仍請應賣人在應賣前詳參本公開說明書之內容。 

二、 針對稅負問題，就股東選擇參加收購之稅負之說明如下： 

股東須按實際成交價格千分之三繳交證券交易稅。此外，股東若為境內營利事

業及境外營利事業在台灣有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依據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之規定，其出售股票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需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

算營利事業最低稅負(扣除額 50 萬元，稅率 12%，如持有股票 3 年以上，依所

得稅基本稅額條例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以其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課徵

最低稅負)。 

以上有關稅負之說明僅為參考，並非提供稅務上之建議或意見，股東應就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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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投資狀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加收購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負。 

三、 個別股東可能受有其他風險，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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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 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時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後，公開收購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即凱

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

期間屆滿日）後第五個營業日（含第五個營業日）以內撥付。（註） 

方法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後，將由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

第五個營業日（含第五個營業日）以內，優先以銀行匯款方式支

付予集保結算所提供之應賣人銀行帳號，倘應賣人銀行帳號有誤

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款時，將於確認無法匯款之次一營業

日，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集保結算所

或應賣人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之計算，係以

應賣人成交股份收購對價扣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

匯費/郵資、集保/券商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計算至「元」為

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若股東應賣所得股款不足支付所得稅外之上開證券交易稅、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

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之相關費用

者，應賣人將無法收到應賣所得股款。 

地點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匯入應賣人留存於證券商集中保管劃撥帳戶之銀行帳戶或寄交

集保結算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 
以外國有價證

券為收購對象

者 

該有價證券交付方法：不適用 
應賣人買賣有價證券之方式：不適用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

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之。 
二、 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交割之處理方式： 

時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之情況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

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五個營業日（含第

五個營業日）以內撥付。（註） 

方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者，由凱基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

(9203)059600-8)撥付至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明水路 700 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

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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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方式： 

應賣有價證券

之數量未達最

低預定收購數

量 之 處 理 方

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一

個營業日。（註） 
方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依

法停止進行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由凱基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
號：(9203)059600-8)轉撥回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

戶。 
地點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明水路 700 號 

應賣有價證券

之數量超過預

定 收 購 數 量

時，超過預定

收 購 數 量 部

分，收購人退

還應賣有價證

券 之 處 理 方

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一

個營業日。（註） 
方法 

公開收購人預定收購數量為 177,110,000 股，約當被收購公司

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示民國 108 年 8
月 19 日最後異動之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 590,335,811 股（下

稱「全部股份總數」）之 30.0%之股權 (177,110,000/590,335,811
股≒30.0%)。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

數量已達預定收購數量、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本件交易無須申

報），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

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

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人將依計算方式以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

人收購。 
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壹仟股（含）以下及應賣股數超過壹仟

股其中之壹仟股為優先收購數量，其後按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

量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例分配至壹仟股為止

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量，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

買，致應賣人有應賣股份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超過預定收購數量部份，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凱基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9203)059600-8）轉撥

回各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前述同一比例之計算方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 
 

地點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明水路 700 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

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之。 
 

四、 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發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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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處理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現金為對價，故不適用。 

陸、 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 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及其董事、監察人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當時已持有被

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及申報日前六個月內之相關交易紀錄： 

1.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不適用。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於提出公開

收購申報時，並無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申報日前六個月內亦無交易被收購公

司之任何股份。 

2.公開收購人之董事、監察人：不適用。公開收購人之董事於提出公開收購申

報時，並無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申報日前六個月內亦無交易被收購公司之任

何股份。 

 

二、 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如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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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如與下列人員有任何買賣被

收購公司股份之情事，其股份買賣之日期、對象、價格及數量：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兩年內，並未與被收購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或關係人買賣被收

購公司股份。 

二、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前款所列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

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購無任何相

關協議或約定。 

三、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

就本次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包括是

否涉及得參與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相關之投資等事項：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購無任何相關

協議或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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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 

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及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取得部分被收購公司股權，係以財務性投資著眼，

希冀透過被收購公司歷年穩定的經營績效，為公開收購人帶來良好投資收益，

並就本次公開收購之公開收購說明書、重大訊息新聞稿及重大訊息記者會發

佈內容對被收購公司進行善意說明，逐步開啟良性對話。公開收購人並無任

何意圖影響被收購公司經營之計畫或想法，僅將立於財務性投資人之立場，

行使法律賦予股東之權利。 
為明確表示公開收購人財務性投資之立場，公開收購人聲明及承諾，在被收

購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內： 
1. 被收購公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公開收購人均將依通知出席並參與表決。 
2. 在公開收購人取得被收購公司股權後，將獨立行使股東權，不與任何第三

人約定共同行使表決權，亦不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集或與任何第三人共同

協力召集股東會。 
3. 在公開收購人取得被收購公司股權後，被收購公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公

開收購人均不對外徵求委託書，取得超過公開收購人持股以外之表決權。 
4. 公開收購人對於被收購公司之持股，將維持不高於 30%之股數，不再在資

本市場加購被收購公司股票。 
5.公開收購人不會提名或參選被收購公司之董事。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不適用，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透過本次公開收購取得被收購公司普通股後

一年內，將被收購公司股份轉讓予他人之計畫。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列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由

股東會決議解散之計畫。 
下 市(櫃)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下

市之計畫。 
變動組織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收購完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組織之

計畫。 
變動資本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公司資

本之計畫。 
變動業務計

畫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公司業

務之計畫，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兩家仍維持各自獨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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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財務狀

況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公司財

務之計畫。 
變動生產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公司生

產之計畫。 
其他影響被

收購公司股

東權益之重

大事項 

否 
是 
除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另有載明者外，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從事影

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之計畫。 
 

三、 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列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 是  否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意圖影響被收購公司經營之計

畫或想法，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本

屆董事職位異動之計畫。 
為明確表示公開收購人財務性投資之立場，公開收購人聲

明及承諾，在被收購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內，公開收購人不

會提名或參選被收購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 職位異動： 是  否 

計畫內容 
被收購公司並無設置監察人，故本項不適用 

經理人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

公司經理人退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計畫。 
員工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

公司員工退休、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計畫。 

四、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

或重大資產另有其他併購、取得或處分計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目前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大資產，並無於公開收購期間屆

滿日起一年內另行併購或處分之計畫。 

 

五、公開收購人計畫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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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一、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董事會議事錄：請詳附件一。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詳附件二。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本案經考量可量化之財務數字及

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價法及

可類比公司法之股價淨值比法及

本益比法，並考量非量化調整之

公開收購溢價率後，其評估計算

結果，標的公司文曄科技合理之

每股價格區間應介於新台幣

42.53 ~ 49.18 元，此次大聯大公

司擬以公開收購對價每股新台幣

45.80 元取得文曄科技普通股股

權，其收購價格介於前述所評估

之每股價格區間內，應屬允當合

理。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價格訂

定 所 採 用 的 方

法、原則或計算

方式及與國際慣

用之市價法、成

本法及現金流量

折現法之比較： 

(一)股權價值評價方法說明 
企業價值之分析模式，均有其學理依據及理論基礎，大致

區分下列三類： 
1.市場法：包括市價法、可類比公司法及可類比交易法，

主要係以市場上具可比較性之同類型公司或類

似交易之價值倍數作為參考，再根據標的公司

本身異於市場同業或交易之部分調整，藉以分

析與計算評估標的公司的近期營運表現對應市

場價值。  
2.收益法：例如現金流量法，以評價標的公司所創造未來

營運所產生之現金流量為評估基礎，透過資本

化或折現過程，將未來之現金流量轉換為評價

標的公司之企業價值。 
3.資產法：以帳面價值為基礎，並經由評價標的公司涵蓋

之個別資產及個別負債之總價值，且考量各項

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市場價值、交易成本及稅

負，以反映標的公司整體價值。 
(二)評估方法之選取 

為評估文曄科技合理股權價值，除審視標的公司本身相關

財務數據外，本意見書並同時參酌可比較樣本同業公司之相關

表現，加以反映整體產業近期狀況。因未能取得標的公司之財

務預測，無法採用收益法評估企業價值；且考量公司之營運模

式及資產結構，並不適用本案，針對本案本會計師採用市場法

之市價法、可類比公司法-股價淨值比法及本益比法，且考量非

量化調整因素後，作為大聯大公司公開收購取得文曄科技股權

交易價格合理性之評估基礎。 
被收購公司與已

上市櫃同業之財

務狀況、獲利情

形及本益比之比

較情形。 

文曄科技為國內主要半導體電子相關零組件代理經銷業務，擬

就台灣證券交易市場依業務內容、營運模式及客戶屬性，選取

較為相近之四家同業作為可類比公司。 
1.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聯大)，成立於94年

11月，公司為國內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合組而成，目前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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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區最大的半導體通路商。 
2.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威健)，成立於66年1月，為

國內電子通路商，主要業務為經銷代理各種半導體電子零組

件、資訊通路產品暨提供技術服務，其產品主要應用於PC、
NB、MB、工業電腦、多媒體、電腦周邊產品、網路產品、

通訊產品及消費性產品等。 
3.益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益登)，成立於85年7月，為

台灣電子零組件代理商，主要產品線包括積體電路、分散式

元件、線性元件、記憶體、CPU、軟體、電子組件等。 
4.至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至上)，成立於76年3月，為

主要經營各種電子配件、電子器具、電器產品及各種電腦資

料處理週邊設備及其他電腦用品之進出口經銷等業務。 
下表列式四家可類比公司最近期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合

併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公司 
項目 

大聯大 
3702 

威健 
3033 

益登 
3048 

至上 
8112 

資產總計 197,155,630 22,627,738 21,935,935 26,540,460 
負債總計 143,241,242 16,951,806 18,455,171 18,702,912 
權益總計 53,914,388 5,675,932 3,480,764 7,837,548 
每股淨值

(元) 
31.82 16.38 15.64 19.20 

營業收入 241,007,877 22,083,531 69,633,041 45,715,971 
營業利益 4,648,152 433,274 836,097 801,061 
稅前淨利 3,850,913 216,777 363,111 741,483 
基本每股

盈餘 
1.75 0.47 1.26 1.40 

註：大聯大、威健及至上係以108年6月30日暨以108年上半年度

財務資訊，益登則以108年9月30日暨以108年前三季財務資訊列

示。 
公開收購價格若

參考鑑價機構之

鑑價報告者，應

說明鑑價報告內

容及結論：  

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

計畫若係以被收

購公司或合併後

存續公司之資產

或股權為擔保

者，應說明對被

收購公司或合併

後存續公司健全

性之影響評估。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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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特別記載事項 

一、 律師法律意見書：請詳見附件三。 

二、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請詳見附

件四。 

三、 其他專家出具評估報告或意見書： 

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詳見附件二。 

出具上開意見書、證明或評估報告之有關專家，依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行記

載事項準則第 13 條之 1 規定，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

名或蓋章，如附件二、三、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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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其他重大資訊及其說明： 

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是否須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或係以併購為目的，而須依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辦理申報乙事，說明如次：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

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向主管機關

申報及公告；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同。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目

的、資金來源、變動事項、公告、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二、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為併購目的，依本法規定取得任

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 10
日內，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其併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

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應隨時補正之」。 

三、公開收購人本次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被收購公司 29,516,800 股至

177,110,000 股，約占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90,335,811 股之 5%至

30.0%，係以財務性投資著眼，並期與被收購公司逐步開啟良性對話(詳本

公開收購說明書第 15 頁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且公開

收購人目前並無使被收購公司財務、業務或人事變動之計畫，亦無取得被

收購公司董事會席次之計畫(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第 16 頁三、收購完成後

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列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並無併購目的。本次公開

收購案件完成款券交割後，公開收購人將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 6 條規定，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之。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27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39282
號函所詢事項回覆如下： 

一、有關公開收購人以短期融通資金支應部分收購對價說明： 

(一)本次公開收購以短期融通資金支應部分價款，符合借款用途，且無不合

常規情事： 

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30%，確係基於長期投資之財務目

的。公開收購人向 13 家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依據雙方所簽訂之授信契約或

商業本票約定書，13 家金融機構之授信契約或商業本票約定書皆載明借款

用途為營運週轉之用，就借款用途並無特殊限制之條款，凡屬營運週轉或

短期融通，均合借款或授信之用途，而公開收購人係投資控股公司，章程暨

向經濟部申請所營事業為一般投資業，亦符合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條規定，申請股票上市之投資控股公司應

以投資為專業，且本身未從事投資以外之任何業務，故公開收購人將本身

向金融機構融通所得資金用於章定業務即投資，當無逾越營運週轉之目的。

又公開收購股權，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依法應即支付應賣人收購之對

價，且資金來源之準備，涉及高度之保密性及時效性，自有短期融通之必

要。本次公開收購係以 21.59%之自有資金及 78.41%之短期借款支應，即係

基此緣故。過往實務上公開收購之案件以短期融通支應收購對價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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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其例（例如：日立電梯公開收購永大，日立電梯向日商瑞穗銀行台北分

公司借款，授信期限為授信合約簽訂後 2 個月內；Granadilla Limited 等三

人公開收購三汰-KY，Granadilla Limited 向中國信託銀行借款，授信期限為

12 個月）。 

(二) 本次公開收購以短期融通資金支應部分價款，並未影響公開收購人之財

務結構： 

1.公開收購人償還短期融通資金，擁有諸多選項： 

公開收購人現金之流動管理向來穩健，歷年來與金融機構之借貸均有良

好之展期續借能力，融資額度逐年上升；而公開收購人為投資控股公司，

子公司所發放之現金股利本為公開收購人主要盈餘來源，可作為逐年償

還金融機構借款之資金來源，另外，亦得藉由帳上資金、個體其餘未動

用之融資額度支應還款，如有必要，尚得與金融機構協商，以中、長期

融資額度取代因公開收購新增之金融機構借款。 

2.公開收購人及採樣同業財務結構相關比率之比較及說明 

(1)採樣同業 2016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前三季合併財務報告所核

算之財務結構相關比率與公收購人之財務結構相互比照，可得下表所

示數據： 

分析項目 公司別 2019Q3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財

務 
結

構 

負債比率(%) 

大聯大 70.21 72.04 70.86 71.89 
文曄 77.13 76.76 73.28 72.47 
益登 84.13 80.82 77.72 79.64 
威健 74.44 77.28 74.44 73.65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大聯大 930.39 1,015.34 971.63 1,032.20 
文曄 1,281.24 2,264.71 2,890.21 3,928.30 
益登 584.75 635.72 658.09 889.43 
威健 1,364.06 3,710.48 3,542.45 3,422.63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大聯大 140.79 143.1 138.67 135.15 
文曄 126.64 124.69 134.13 133.59 
益登 116.58 123.47 130.57 128.02 
威健 134.7 130.16 135.18 138.28 

速動比率(%) 

大聯大 90.95 90.69 88.77 93.29 
文曄 70.53 58.45 70.34 81.43 
益登 71.4 47.1 51.97 55.63 
威健 67.61 59.24 65.96 77.96 

註：文曄科技 2016~2018 年財務比率資料來源為其年報資訊，2019Q3
係依文曄科技年報公式進行模擬試算；益登、威健 2016~1029Q3 相關

財務比率來源係為 TEJ 資料庫 

(2)由上表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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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開收購人最近三年度及 2019 年前三季就負債占資產比率，尚屬

平穩，與採樣同業相較，皆低於採樣同業。 

b.公開收購人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其變動主要係因

公開收購人因應企業大樓工程款及待驗工程增加致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金額逐年增加，且增幅高於長期資金增幅致該比率均介於

採樣同業之間。 

c.就償債能力而言，公開收購人最近三年度及 2019 年前三季流動比

率呈逐年攀升趨勢，除 2016 年略低於威健優於文曄及益登外，其

餘各期均高於採樣同業；至於速動比率部分，最近三年度及 2019
年前三季公開收購人均高於採樣同業，顯示公開收購人之財務結

構及償債能力尚屬穩健良好。 

d.由於公開收購人所屬的半導體零組件及被動元器件之專業行銷通

路商係屬資本密集之行業，必須因應下游產業即時交貨(Just In 
Time, JIT)及接單後生產(Bill to Order，BTO)之交易模式，另外，

伴隨客戶持續成長的趨勢，使得公開收購人所屬的半導體零組件

及被動元器件之專業行銷通路商營運規模必須隨之擴大，此資本

密集之產業特性，造成公開收購人及採樣同業之負債比率較一般

製造業為高，在公開收購人所屬之產業，這樣的負債比率並無異

常之情事。 

3.本次公開收購以短期融通資金支應部分價款，對公開收購人財務比率

之影響： 

(1)如不考慮其他變動，就 2019 年前三季已公告之財務報表數字，僅

考慮本次公開收購現金對價中以金融機構融通新臺幣(以下同)63.6 億

元支應，對公開收購人相關財務比率及財務狀況之影響，推估如下表

（資料來源：各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項目 
融資前 融資後 

(預估數)(註) 
融資後 

之差異率(%)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Q3 

負債比率(%) 70.86 72.04 70.21 71.05 1.20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971.63 1,015.34 

930.39 930.39 0.00 

流動比率(%) 138.67 143.1 140.79 133.67 -5.06 
速動比率(%) 88.77 90.69 90.95 85.94 -5.51 

註：係以 2019 年前三季財務資料進行推估 

(2)由上表可知，如以 2019 年前三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資料考量為

支應本次公開收購現金對價而向金融機構增加 63.6 億元之短期融資

後： 

a.相關負債占資產比率與融資前相較，仍低於 2018 年度，雖高於

2017 年度及 2019 年前三季，惟相較其變動比率差異不具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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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比率並無變動。 

c.就償債能力而言，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雖略低於融資前，惟其差

異幅度尚無重大性，且流動比率仍高於 100%，顯示公開收購人財

務結構尚屬健全，並無重大異常情事。 

4.末據公開收購人委請會計師所出具之意見，亦未認為公開收購人因此

短期融通致有影響財務結構健全或不合常規之情事（財務影響簽證會計

師意見書如附件七）。 

5.綜上所述，本次公開收購採取短期融通，業界不乏其例，並無不合常規

情事；公開收購人之本業即係投資，資金用途用於投資被收購公司股權，

係符金融機構授信契約或商業本票約定書之約定。對於本次收購所融通

之資金，公開收購人有諸多選項得以作為清償方案，並無任何流動性之

問題，復據前開財務分析，本次向金融機構所為短期融通，並未導致公

開收購人之財務結構有重大負面之影響。 

二、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股權之投資目的說明： 

(一) 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確係基於財務投資之目的。此於公開收

購說明書、新聞稿、重大訊息以及所有對外揭露之口頭及書面資訊，均

一再重申及強調。公開收購人係公開發行公司，向來恪遵公司治理，本

次公開收購之決策，悉依公司、證券法令之規定辦理；公開收購說明書

係法律文件，所揭露之事項，必須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4 準用同

法第 32 條之規定負其責任。 

(二)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意圖影響被收購公司經營之計畫或想法，目前

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本屆董事職位異動之計畫，

此在本次公開收購說明書中，業已作出具體承諾。 

(三) 然而，誠如前述，公開收購人係公開發行公司，投資績效必須對股東加

以負責。作為財務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策後，仍然必須接續關注投資

之標的，確保所預期之財務回報得以落實。基此緣故，如被收購公司之

董事，在未來之經營，有影響公開收購人「股東權益」之虞，則公開收

購人基於保護財務投資利益之必要，當然得以本於法令，行使股東權利，

惟此但書之保留，原本僅係為確保財務投資之利益，並無控制被收購公

司董事會之任何意圖，亦與干預被收購公司之經營完全係屬兩事。為釋

群疑，公開收購人聲明及承諾，「在被收購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內，公開

收購人不會提名或參選被收購公司之董事」，公開收購人財務性投資之

立場，應已有明確之聲明及承諾。 

(四) 依據公司法第 202 條之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原則上均應由董事會決

議行之，而公開收購人完成公開收購後，即便取得被收購公司 30%之股

權，依照現行公司法令，並無能力自行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是以，在

公開收購完成後，被收購公司業務仍由現行董事會經營，公開收購人確

實無法加以干預。 

(五) 為釋群疑，讓被收購公司董事會、股東以及員工明確了解公開收購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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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本於財務性投資之單純目的，公開收購人進一步聲明及承諾如下，在

被收購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內： 

1.被收購公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公開收購人均將依通知出席並參與表

決。 

2.在公開收購人取得被收購公司股權後，將獨立行使股東權，不與任何第

三人約定共同行使表決權，亦不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召集或與任何第

三人共同協力召集股東會。 

3 在公開收購人取得被收購公司股權後，被收購公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

公開收購人均不對外徵求委託書，取得超過公開收購人持股以外之表

決權。 

4.公開收購人對於被收購公司之持股，將維持不高於 30%之股數，不再

在資本市場加購被收購公司股票。 

5.公開收購人不會提名或參選被收購公司之董事。 

三、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股權是否需依我國公平交易法事前

提出結合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股權，所設定之收購目標僅為 30%，未達三分之

一即未達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之門檻，又本次公

開收購被收購公司股權之目的係財務投資，完全並無任何意圖直接或間接

控制被收購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亦不符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第 1 項第 5 款所規定之要件。本次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股權，既然不符我

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之結合定義，即無必要再行討論公開收購人與

被收購公司之市占率問題，前此說明，在公開收購人申報公開收購所附之

律師法律意見書中，均已說明纂詳，公開收購人並無未符我國公平交易法

規定需事前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之情事。 

四、本次收購對價合理性說明： 

本次收購價格合理性，公開收購人確係經過仔細評估，且參考國富浩華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邱繼盛會計師於 2019 年 11 月 11 日出具之價格合理性意

見書，其經考量可量化之財務數字及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價法及可類

比公司法之股價淨值比法及本益比法，並考量 2015 年以來台灣公開收購

溢價率案件中，預訂收購上限數量佔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數比率未逾 50%
者之公開收購溢價率作為非量化調整因素後，評估文曄科技合理之每股價

格區間應介於新台幣 42.53~49.18 元，認為公開收購人本次擬以公開收購

每股對價新台幣 45.8 元取得被收購公司普通股股權，其收購價格介於前

述所評估之每股價格區間，應屬允當合理。另據杏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潘

思璇會計師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出具之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其亦考量可

量化之財務數字及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價法及市場比較法之股價淨值

比法及本益比法，並考量 2018 年以來台灣公開收購案件中，收購股權比

例在 50%以下案件之溢價率，作為非量化調整因素後，評估合理之每股收

購價格區間應介於每股新台幣 42.624 元至 48.028 元，認為公開收購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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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每股對價新台幣 45.8 元為對價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普通股，其收購

價格介於前述所評估之每股價格區間，收購價格應屬允當合理（杏和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潘思璇會計師出具之價格合理性意見書詳附件二）。 

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公開收購人上述回覆內容，已於 108 年 12 月 3 日以金管證

交字第 1080339751 號函請公開收購人就未臻明確之處再作補充說明，並就本收

購案可能涉及之法律疑義審慎研議後提出回復，且配合修正公開收購說明書，對

外揭露。因尚有部分事項在釐清中，故公開收購人尚會儘速將修正後之公開收購

說明書內容再次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03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39751
號函所詢事項回覆如下： 

一、本次公開收購以短期融通資金支應部分價款是否影響公開收購人財務結

構補充說明： 

(一)公開收購人有諸多選項作為還款來源：公開收購人為投資控股公司，各

子公司所發放之現金股利本為公開收購人主要現金收入來源，而自公司

法修法後，公開收購人本已審慎評估依公司法 228 條之 1 規範修訂子

公司章程，使子公司得以每季或每半年度進行盈餘分派；另外，公開收

購人目前帳上現金、或公開收購人個體其他未動用之融資額度亦得支應

還款；如有必要尚得與金融機構協商，以中、長期融資額度取代因公開

收購動撥之金融機構借款。前述相關資金來源，足以作為 2019 年 12 月

20 日之 10 億元資金需償還之還款來源，亦足以作為本次融通資金 63.6
億元還款來源。 

(二)本次公開收購以短期融通資金支應部分價款並未影響公開收購人之財

務結構。相關償還方式若以公開收購人個體其餘未動用融資額度支應將

不影響整體負債比率，若以中、長期融資額度取代，對流動、速動比率

係正向影響，若以子公司盈餘分派或公開收購人個體帳上現金償還，因

負債金額亦同步下降，故對財務結構亦無重大影響。前揭若以公開收購

人個體未動用之融資額度支應還款，公開收購人均將依照融資契約所規

範之融資目的進行融資。 

二、本件公開收購是否須依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 

(一)此節前經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以及相關法律

專家出具意見，認為本件公開收購不符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所定結合之

態樣，無須事前申報。惟本件公開收購公告後，公開收購人雖然對外再

三澄清，本件公開收購並無須依公平交易法辦理事業結合申報，被收購

公司迄今對此仍有疑慮，並且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陳情，造成外界多

所關切。公開收購人雖然確信本件公開收購依法並無事前申報之必要，

惟經參考各方意見，為使本次公開收購順利進行，並消弭被收購公司之

誤解，彰顯公開收購人遵法之決心，公開收購人決定將函請公平交易委

員會釋疑，並將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本件交易無須申報，增列為本件公

開收購之成就條件，同時延長公開收購期間至 109 年 1 月 30 日，以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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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得有充裕時間對本件公開收購所涉公平交易法之議題

表示意見。公開收購人對於本件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維持不變，對於應

賣人之權益亦將依法維護。 

(二) 又據公開收購人諮詢律師意見，認為：若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9 年 1 月

30 日前認定本件交易無須申報，則在本件公開收購其他條件亦均成就

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將依法完成交割付款；然若公平交易委員會未及

於 109 年 1 月 30 日前認定本件交易無須申報，或認為須為申報，則本

件公開收購條件不成就，本件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公開收購人將請受委

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次一營業日，將應賣

人交存之股票退還原應賣人。此二種情形，均與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無

違。另外，由於有關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本件交易無須申報之條件不成

就之風險，將以修正公開收購說明書之方式予以揭露，且在前已將股票

交存之應賣人依法得於公開收購人依法延長收購期間後撤銷應賣取回

所交存之股票，故無論本件公開收購是否因此一條件不成就而無法完成，

亦不致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之情形。 

三、本件公開收購是否須依大陸反壟斷法規定向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總局辦理

經營者集中申報： 

(一) 大陸反壟斷法相關的核准或申報並非完成本次公開收購之必要條件；惟

考量公開收購人在大陸確實有銷售之業務，雖然被收購公司並未提供相

關資訊，公開收購人仍以公開資訊為基礎，委請大陸律師就大陸反壟斷

法進行相關評估。 

(二) 依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補充法律意見書第五點所載內容，略以：「根

據大陸瑞栢律師事務所、天元律師事務所及方達律師事務所等律師之意

見，其等考量公開收購人及臺灣律師所提供的事實資訊及臺灣法律相關

規定、當前被收購公司的股權結構、股東會和董事會的表決機制及其歷

史出席率和歷史表決情況、公開收購人的收購目的及計畫、公開收購人

與被收購公司及/或其股東、董事及高管間並無協定安排之情況等因素，

認為本件公開收購並未觸發大陸反壟斷法下經營者集中的申報義務，惟

該等大陸律師同時也說明，交易行為是否構成經營者集中係屬大陸反壟

斷法主管機關之權限，不排除大陸反壟斷法主管機關因第三人之舉報，

而對本件公開收購進行調查，進而作出科處罰鍰或其他處分之可能性。」 

四、本件公開收購是否另涉有向其他國家或地區申報類似事業結合之需要：  

(一) 因被收購公司未提供相關資訊，除前揭臺灣、大陸部分之評估外，考量

公開收購人未於歐盟境內銷售、鄰近韓國為半導體產業重鎮，故係擇就

主要競爭法國家美國，加上半導體產業重鎮韓國之法律，進行相關評估。 

(二) 被收購公司公開年報上之資訊未顯示其有美國子公司或美國境內銷售，

依照被收購公司法人說明會資料保守推估，依據所委美國律師意見係認，

基於被收購公司美國境內資產或銷售金額均未達 90 百萬美元，且公開

收購人未取得過半數股權及承諾不取得被收購公司董事會席次，故本件

無須在美國辦理事業結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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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所委韓國律師意見，對於公開收購所涉事業結合，一概得於交易完

成後再進行申報。是以無論本件公開收購是否須在韓國辦理事業結合申

報，均不影響本件公開收購之完成。 



 

附件一、公開收購人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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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收購架構規劃 

 收購比率： 

      收購股數下限：約29,516,800股(註1)，約為T目前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之 5.0%   

      收購股數上限：約177,110,000股(註1)，約為T目前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之 30.0% 

 收購對價：每股現金45.8元 

 公開收購期間：暫定2019/11/11申請停牌，2019/11/12董事會，公開收購期間自2019/11/13~2019/12/12 共計

30天 

 款券交付日：2019/12/19(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後第5個營業日) 

 公開收購成就條件：達數量收購下限 

 履約保證：預計於11/12董事會決議後將本案收購資金總額匯至凱基證券公開收購銀行專戶，並由會計師

出具”具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確認書”作為履約保證 

 

公開收購架構規劃 

註1：係以T公司截至2019/8/19 商工登記所載流通在外股數為 590,335,811股計算。 T公司 CB六 計12億元於2019/7/1發行，發行期間3年，轉
換價格40元，目前轉換價格調整為37.6元，自2019/10/2始得轉換。 

註2：2019/10/18向證期局送件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20,000單位，發行期間8年，滿2、3、4年可行使50%、75%、100%。需於2019/10/29申報
生效後，董事會訂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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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暫定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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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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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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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0
日)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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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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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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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持
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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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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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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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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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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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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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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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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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公
司
公
告
並
向
證
期
局
申
報
審
議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審
議
結
果 

Ｔ
公
司
審
議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就
本
次
收
購
對
其
股
東
提
供
建
議 

Ｔ
公
司
委
任
之
獨
立
專
家
出
具
價
格
意
見
書 

15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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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期間30日(暫定)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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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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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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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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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購
達
條
件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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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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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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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暫定交易規範若於5點前召開董事會決議對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之議案，則需於前一日申請暫停交易 

11/12(暫定) 12/12 12/19 

17：00以前董事會 (需申請暫停交易)  

11/11 

Ｗ
公
司
向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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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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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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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公
司
召
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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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0/30 11/26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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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公司股東結構 

 董監持股比例（%）  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2019/09)；T公司2019年股東會改選董事 

 持股分級之股東人數及比例  主要股東結構 

註1：為鄭董+許董+文友投資+紹陽投資(9.137.911股)+唐業投資(3,361,677股) 

註2：為2018年報揭露之其他法人、金融機構、政府機構扣除註1之法人 

賜3：為2019/11/11資料(另投信持股約0.37%，自營商持股約0.25%) 
資料來源：2018年年報 

資料來源：2018年報，持股比例係以2018年報揭露持股數÷2019/10/28流通在外股數 

職稱 姓名 持有股份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鄭文宗 28,177,112 4.77% 

董事 許文紅 8,356,543 1.42% 

董事 高新明 4,474,434 0.76% 
董事 文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359,204 0.23% 
董事代表人 鄭更義 0 0.00% 
獨立董事 程天縱 0 0.00% 

獨立董事 龔汝沁 0 0.00% 

獨立董事 林哲偉 0 0.00% 

董監合計   7.18% 

股東名稱 持有股份數 持股比例 

鄭文宗 28,177,112 4.77% 
渣打受託保管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世界市場公司投資專戶 21,406,138 3.84% 
臺銀受託保管第一金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17,789,457 3.02% 
伊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強100%持有) 13,496,297 2.29% 
渣打受託保管寶捷基金投資專戶 12,818,206 2.18% 
美商摩根大通受託保管艾維亞墨利投資專戶 12,026,543 2.04% 

紹陽投資(代表人:許文紅) 9,137,911 1.55% 

匯豐(台灣)受託HSBC GIF亞洲日本除外證券小型投資專戶 8,359,543 1.4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8,970,000 1.53% 
許文紅(鄭董配偶) 8,356,543 1.42% 
前十大合計   24.06%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股比例 

1-999 18,538  0.32% 
1,000-5,000 14,928  5.51% 
5,001-10,000 3,257  4.17% 
10,001-15,000 1,166  2.47% 
15,001-20,000 692  2.09% 
20,001-30,000 677  2.87% 
30,001-40,000 328  1.94% 
40,001-50,000 229  1.78%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股比例 

50,001-100,000 346  4.09% 

100,001-200,000 182  4.30% 

200,001-400,000 89  4.11% 

400,001-600,000 22  1.87% 

600,001-800,000 11  1.31% 
800,001-
1,000,000 7  1.09% 

1,000,001以上  81  62.08% 
  40,553  100.00% 

個

人,44.15
% 

(40,040
人) 

政府機

構, 2.43% 
(4人) 

金融機

構, 9.55% 
(23人) 

其他法

人, 
15.63% 
(302人) 

外國機構

及外人, 
28.24% 
(184人) 

資料來源：2018年年報 

預估之股東結構 
持股比例

鄭董家族(註1) 8.54%
其他董監 0.76%
外資(註3) 23.66%
其他國內法人(註2)(註3) 25.16%
國內個人(扣除董事) 41.88%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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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公司近兩年交易價量分析 

 T公司近兩年(2017/11/10~2019/11/11) 除權息調整後股價區間為 34.60~42.24元，平均收盤價區間為35.03~38.96元(T公
司2019Q2每股淨值為38.64元)  

 

 

 

 2019/10/7 公告TI事件後，股價區間介於34.6~36.0元 

  5日MA 10日MA 20日MA 60日MA 120日MA 近1年MA 近2年MA 
股價(元) 35.17  35.04  35.03  37.19  37.25  37.49  38.96  
成交量(仟股) 2,137.00  2,075.20  2,853.20  2,196.82  1,638.88  1,524.46  1,504.55  

資料來源：TEJ 

(2017/11/10~2019/11/11) 

2018/4/2 
42.24 

2019/10/9 
34.6 

調
整
後
股
價 

(

元) 

2019/10/7 公告
TI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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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投資報酬率評估 

 模擬設算假設基礎 

 預估2019 EPS 為3.90~4.27元(稅後淨利約23.05~25.21億元)(註1) 

 T公司過去兩年平均股利發放率約為47%，假設2020年發放2019年股利率為47% 
 假設W公司最終取得T公司30%股權(以T公司目前流通在外 約5.9億股數計算) (註2) 

 投資溢價率以T 公司2019/11/05 前20日均價35元 計算 
 

 模擬以每股42~50元投資，在不考慮市價增值，僅分別模擬認列2019年獲利、2020年收取2019
年股利之報酬率 

 

註1：2017~2019H1為T公司實際數；2019Q3為T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財務預測，2019Q4~2020Q2為群益證券2019/8/21出具之研究報告預測數 
註2：T公司於2019/7/1發行CB六計12億元，目前轉換價為37.6元，2019/10/2始得轉換。目前尚未轉換。另有20,000單位員認董事會尚未決議發行 

收購價格

(元)
投資溢價

率

收購總成本

(百萬元)
42 20.00% 7,439 692 ~ 756 9.30% ~ 10.16% 325 ~ 355 4.37% ~ 4.77%

43 22.86% 7,616 692 ~ 756 9.09% ~ 9.93% 325 ~ 355 4.27% ~ 4.66%

44 25.71% 7,793 692 ~ 756 8.88% ~ 9.70% 325 ~ 355 4.17% ~ 4.56%

45 28.57% 7,970 692 ~ 756 8.68% ~ 9.49% 325 ~ 355 4.08% ~ 4.45%

46 31.43% 8,147 692 ~ 756 8.49% ~ 9.28% 325 ~ 355 3.99% ~ 4.36%

47 34.29% 8,324 692 ~ 756 8.31% ~ 9.08% 325 ~ 355 3.90% ~ 4.26%

48 37.14% 8,501 692 ~ 756 8.14% ~ 8.89% 325 ~ 355 3.82% ~ 4.18%

49 40.00% 8,678 692 ~ 756 7.97% ~ 8.71% 325 ~ 355 3.75% ~ 4.09%

50 42.86% 8,856 692 ~ 756 7.81% ~ 8.54% 325 ~ 355 3.67% ~ 4.01%

預估認列2019獲利

(百萬元)
預估收取2019年股利

收入(百萬元)
股利報酬率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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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公司近兩年股價區間為34.6~42.24元(註)，本益比區間為7.36x ~ 12.12x 

 T公司於2019/10/7 公告TI事件，當天股價跌幅近10%，10/7~11/11 股價區間約為34.6~35.9元，本益比區

間為7.9x ~8.1x ，目前市價位於歷史低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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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除原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繼盛會計師於 2019年 11月 11日出具之取得股權價

格合理性意見書，本次另新增杏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潘思璇會計師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出具之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書。 

 

  







































 

附件三、律師法律意見書 

除原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蔡朝安律師、鍾元珧律師於 108年 11月 12日出具之法律意見

書、108年 12月 6日出具之補充法律意見書、及理律法律事務所陳民強律師於 108年

11 月 29 日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外，本次另新增本公開收購說明書第 27 頁所援引之大陸

瑞栢律師事務所、天元律師事務所於 108年 12月 6日出具之法律意見書、及大陸方達

律師事務所於 108年 12月 5日出具之法律意見書。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egal 

11012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2 樓 2209 室 

Rm. 2209, 22F, No. 333, Sec. 1, Keelung Rd., Xinyi Dist., Taipei 11012, Taiwan 

T: +886 (2) 2729 5200, F:+ 886 (2) 2729 0677, www.pwclegal.com.tw 

補充法律意見書 

 
受文者：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民國 108年 12月 6日 
字號：普字第 19009346號 
 
主旨：為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茲

就所涉臺灣公平交易法議題，補充並更新本律師 108 年 11 月 12 日普字第
19008821號法律意見書。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查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開收購人或大聯大公司）本次公開

收購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收購公司或文曄公司）股份，最高收購

數量僅為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 30%，未達三分之一；又大聯大
公司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促使文曄公司解散、下市（櫃）、重大變動

其組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及生產，或其他任何將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

權益之重大事項，亦無對文曄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員工進行職位異

動、退休、及資遣之計畫，則大聯大公司於本件公開收購完成後，尚未直接

或間接控制文曄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從而，本次公開收購並未構成

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各款所定之結合，無須辦理事業結合申報。此本
律師先前業已說明纂詳。 

二、 又查大聯大公司業以修正公開說明書之方式具體聲明及承諾如下：「在被收

購公司本屆董事任期內：1.被收購公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公開收購人均將
依通知出席並參與表決。2.在公開收購人取得被收購公司股權後，將獨立行
使股東權，不與任何第三人約定共同行使表決權，亦不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

召集或與任何第三人共同協力召集股東會。3.在公開收購人取得被收購公司
股權後，被收購公司依法召集之股東會，公開收購人均不對外徵求委託書，

取得超過公開收購人持股以外之表決權。4.公開收購人對於被收購公司之持
股，將維持不高於 30%之股數，不再在資本市場加購被收購公司股票。5.公
開收購人不會提名或參選被收購公司之董事。」據此，本次公開收購非屬公

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各款所定之結合，益臻明確，自無須進一步判斷是
否有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所定之一定市占率及銷售金額情形，即得認定大聯
大公司無須辦理事業結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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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件公開收購依法固然無須辦理事業結合申報，惟大聯大公司經參考各方意

見，為使本次公開收購順利進行，並消弭被收購公司之誤解，彰顯公開收購

人遵法之決心，決定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釋疑，並將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本

件無須辦理事業結合申報，增列為本件公開收購之成就條件，同時延長公開

收購期間至 109年 1月 30日，衡其情節非無正當理由，核與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2項之規定尚無不合。 

四、 於增加上開成就條件後，若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9年 1月 30日前認定本件
無須申報，且最終有效應賣股數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即 29,516,800股，則本件
公開收購條件即屬成就，本件公開收購可得完成；若公平交易委員會未及於

109年 1月 30日前認定本件無須申報，或於 109年 1月 30日前認定須為申
報，則本件公開收購條件即不成就，本件公開收購無法完成。 

五、 大陸反壟斷法相關的核准或申報並非完成本次公開收購之必要條件，根據大

聯大公司所委任大陸瑞栢律師事務所、天元律師事務所及方達律師事務所等

律師之意見，其等考量公開收購人所提供之事實資訊及臺灣律師所說明之臺

灣法律相關規定、當前被收購公司股權結構、股東會和董事會之表決機制及

其歷史出席率和歷史表決情況、公開收購人之收購目的及計畫、公開收購人

與被收購公司及/或其股東、董事及高管間並無協定安排之情況等因素，認為
本件公開收購並未觸發大陸反壟斷法下經營者集中的申報義務。惟該等大陸

律師同時也說明，交易行為是否構成經營者集中係屬大陸反壟斷法主管機關

之權限，不排除大陸反壟斷法主管機關因第三人之舉報，而對本件公開收購

進行調查，進而作出科處罰鍰或其他處分之可能性。 

六、 本件公開收購是否另須向其他國家或地區主管機關為事業結合申報： 

（一）因被收購公司未提供相關資訊，除前揭臺灣、大陸部分之評估外，考

量公開收購人未於歐盟境內銷售、鄰近韓國為半導體產業重鎮，故公

開收購人係擇就主要競爭法國家美國，加上半導體產業重鎮韓國之

法律，進行相關評估。 

（二）被收購公司公開年報上之資訊未顯示其有美國子公司或美國境內銷

售，依照被收購公司法人說明會資料保守推估，依據公開收購人所委

任美國律師之意見，基於被收購公司美國境內資產或銷售金額均未

達 90百萬美元，且公開收購人未取得過半數股權及承諾不取得被收
購公司董事會席次，故本件無須在美國辦理事業結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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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公開收購人所委任韓國律師之意見，對於公開收購所涉事業結

合，一概得於交易完成後再進行申報。是以無論本件公開收購是否須

在韓國辦理事業結合申報，均不影響本件公開收購之完成。 

七、 本件補充法律意見書僅供貴公司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

辦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於本件公開收購中援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本件
補充法律意見書係以出具日有效法令為據，如嗣後法令變更，本所不負更新

或再行補充本件補充法律意見書之責。第三人不得主張其信賴本件補充法律

意見書而作成任何行為、判斷或決定，或以任何方式援用本件補充法律意見

書或引用其內容之全部或一部。 
 

正本：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律師蔡朝安 
律師鍾元珧 
 

 























































1. 简介

大联大公升收朗文睜科技30%股枚

中因經菅者集中申投的分析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囯 《反荃斯法》（下稔 ｀｀ 《反荃新法》 ＇＇）， 岂一項交易符合
以下两項糸件时， 需要事先向中华人民共和囯反荃斷主管机杓囯家市汤監督管理惡局
反荃斷局（下牙加反荃新局")迸行申扳：

(a) 交易杓 成 ＇｀ 统菅者集中 ＂ ； 及

(b) 相美统菅者的菅此額迏到申扳柝准。

1.2 針対台渣上市公司大联大投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TSE: 3702) (下稔 ｀＇ 大联大
公司＂

）公升收鈎另 一台灣上市公司 文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SE: 3036) C下杯 ＇＇ 目
杯公司") 5%至 30%已岌行股枚的姒讠文交易（下杯 ＇，本交易 ＂ ）， 是否屑于需要向反
荃斷局迸行経菅者集中申扳的何題， 我亻fJ的分析結诒为： 有理由从为大联大公司通迥

本交易并未荻得対目柝公司的控制枚， 因此未蝕笈反荃斷申扳。

1.3 本分析基于以下假没：

(a) 普华商各法律事各（下稔 ＇，普华")提供的信息为真实、准确和完整（見附泵
二 ＇，普华提供的文件清单")

(b) 普华提供的《投票率及股奈組成 分析》所依賴的假没 成立， 美于股奈大舍出席
率和投票率的推估方法正确；及

(c) 大联大公司合严格遵守其対台滂金融監督管理委贝舍（下牙尓
＇＇ 金管令")作出

的承讠若（見下文第6 .1节）。

2. 交易情況

2.1 本交易涉及大联大公司公升收齣目杯公司 5%至30%的已岌行股枚。

2 .2 根据本交易的《公升收悶洸明节》， 大联大公司 姒通迥公升收朗方式， 荻得目
杯 公 司 177,110,000股 （预 定 收賄故量） ， 即目柝 公 司 已笈行普通股 股 份 惡 敖
590,335,811 (下手尓 ＇， 全部股份惡敖")的 30% 。 如果最終未能迏到预定收昀敖量，

但己迏到2 9,516 ,800 股（约等于目杯公司全部股份惡敖的5%)' 大联大公玕收夠的
糸件仍然迏成。 因此， 大联大公司通近本交易， 预计能移荻得目杯公司的5%至30%股

枚。

2.3 根据《公升收昀説明节》， 本交易以财各性投瓷为主。 截至《公玕收賄説明节》
公布之日， 大联大公司并没有计划， 在本交易完成后， 促使目杯公司迸行解散、 退市、

重大変劫及 重組、 贤本、 並各计划 、 财各及生严， 或从事其他任何将影喃目柝公司股
宗枚益的重大事璜， 或対目杯公司董事、 監察人 、 經理人及贝工迸行职位変劫 、 退休

及瓷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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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荃新法》下控制杖的从定

3.1 如上文第1.1节所述， 交易杓成
＇｀

统菅者集中
＂

， 并且相美统蕾者的菅並額迏
到申扳杯准， 則佘鮋友《反荃斷法》下的經菩者集中申扳又各。 我亻fJ理解， 大联大和
目柝公司的蕾此額已經迏到了申投柝准， 因此本交易是否蝕友《反荃斷法》下的經菅
者集中申投， 美鍵在于本交易是否杓成《反荃新法》下的

＇

｀經菅者集中
＂

， 本各忘呆
以下第4-6节集中分析此祠題。

3.2 根据《反荃斷法》，
＇

，經蕾者集中
＂

的奐型包括：

(a) 合并；

(b) 通近收旳股份或瓷严荻得控制枚；

(c) 通迥行使決定性影喃的能力荻得控制枚。I

3.3 《反荃新法》対
｀｀

控制枚"的从定没有明确既定， 也没有雉定取得控制枚所需
持有股份比例的最低門檻。 反荃斬局対每令案件是否杓成

｀｀

控制枚
JJ

享有「泛的自由
裁量枚。 根据以往案件中荻得的經验， 如果收鈎方取得目杯公司不超近 50%的股枚，
反荃斷局通常舍重煮考虐垓收賄方是否対于目杯公司的美鍵性經菅事項有決定枚或否
決枚， 迏些美鍵性綬菅事瑣包括： 並各计划、 年度预決算、 高级管理人贝的提名与任
免、 重大並各合作及合同安排等。 如果目才示公司为上市公司， 尽管收鈎方取得的絶対
股枚不超迥 50%, 考慮到上市公司股枚比絞分散， 反荃斬局坯合考慮上市公司股奈大
佘的历史出席率。

3.4 以下部分中， 将分別从股奈舍（第 4节）、 董事合（第 5节）、 其他荻得控制
枚的方式（第 6 节）尼面分析， 大联大公司是否能通這本交易取得対目柝公司《反荃
新法》下的控制枚。

4. 有理由从为大联大公司在股末佘展面并未取得対目杯公司的控制枚

持股比例

4.1 本交易前， 目柝公司的股枚分散。 根据普华提供的瓷料＼目柝公司董事讠毛夫妞
可控制目柝公司约 8.53%的股枚，3其余股枚由其他投贤者和公焱持有。 根据目柝公司

《2019 股奈金年扳前十大股奈交互失系表》 (2019 年 4 月 23 日， 見附景－）， 除董
事板夫妞外， 其余股奈单狓持股比例不超迥 5%。

4.2 如上文第2.1节所述， 交易后， 大联大公司将能移荻得目杯公司的 5%至 30%股
枚。

股宗大合表決机制

1 中囯《反荃新法》第 20糸

2 普华于2019年11月30日致方迏屯郎。

3 普华于2019年11月30日致方迏屯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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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目柝公司《公司章程》既定， 除公司法另有既定外， 股奈舍決讠文， 皮有代表已

友行股份惡敖超這半敖股糸出席， 以出席股奈表決枚這半敖同意通迥。 根据普华提供

的台灣公司法美于股奈舍決汶的相哭视定， 股奈就其所持有每一 股份有一 票表決枚，

股宗佘汶決讠文分为：

(a) 普通決汶： 已友行股份恙敖辻半敖股糸出席， 出席股朱表決枚迥半救同意；

(b) 特別決讠文： 法律划定的重大事瑣， 目栃公司因系公升笈行股票之公司， 須經代

表笈行股份惡致近半敖之股糸出席， 出席股糸表決枚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這。 4

4.4 目际公司的內部文件（包括《公司章程》及《股奈舍讠文事魏則》）未曾列明所

有股奈大金的決汶事璜。 根据目柝公司之前五年的合汶记景， 需要股奈大金通迥普通

決讠又決定的事頊惡結如下：

(a) 承从事璜： 包括(i)上一年度菅曲扳告节及财各扳表； (ii)下一年度盈余分配方案
等；

(b) 讠寸诒事項： (i)公司章程的修汀； (ii)公司重大视范性文件与修汀； (iii)公司重大
交易及笈行新股等；

(c) 造举事項： 造举董事、 監察人等。

因此， 対于股末大合普通決汶事瑣的否決枚， 可能合杓成対于目柝公司的控制枚。

4.5 根据目柝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七糸之二， 需要股宗大合特別決讠文通迥的事項
包括吖氐于均价回蔚／友行公司股份

＂

。 另外， 按照普华提供的信息， 台灣《公司法》
也既定了涉及公司架杓変更的事璜需要股宗大舍特別決讠文通近， 包括公司合并分立、

清算、 出售重大瓷严等。 対于迏些股奈大合特別決讠文事璜的否決枚， 通常从为厲于保

护少敖股奈枚益的没置， 并不枸成控制枚。

股末大合历史出席率和表決情況

4.6 根据普华提供的贤料＼自2013年米， 目才示公司股奈大金常規合汶除了2013年
出席率为65.71%外， 其余均有74.85%至81.50%的股奈出席， 几乎所有汶案都取得了

出席股奈近90%的贊成票。 其中， 自2013年來， 董監事造举友生述三次， 各年參与董

事造举的股糸占出席股奈的比例分別为63.35%(2013 年）、 71.51%(2016 年）及
79.41 % (2019年）。

4.7 根据目柝公司历史股糸大舍出席和投票记汞， 大联大公司要荻得対股末大合普
通決汶事璜的否決枚， 則需要荻得目杯公司至少33%的股枚（即股奈大舍迥去七年历
史最低出席率(66%)的一 半）。 此外， 在本交易完成后， 未米股奈舍的出席比例合
相蒞受到影啊。 由于目才示公司董事－長已經公玕宣布不佘退讠上經菩枚， 并且于11月22

日經全体董事出席并同意建讠文股奈不合向大联大公司出售股份， 可以合理推涮， 大联

-

- ·
 

，
 

, I
i

.

＇
．

 

A
·
t, ,'../ 
一I'

."'"" 

4 按照普华針対本交易所出具的《法律意見节》 (2019年11月12日）

5 普华于2019年11月30日致方迏屯郎； 《目才示公司股奈佘统计贤料》； 《投票率及股宗組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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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收鮒到的股份， 皮垓不包含目柝公司全体董事及其美联人所持的股份(10%)。
并且考慮到此前股奈佘決汶均取得近90%的贊成票， 可以合理推潿此前有意愿參与目
柝公司股糸合的股奈対現任董事舍有絞高的支持率， 因此大联大公司收鈎到的股份，
合有更大比例來自此前没有意愿參与目柝公司股奈舍的股奈。 因此目才示公司在本交易
完成后的股奈舍的出席比例， 成音高于（而非低于）其历史出席率。

4.8 由于大联大公司最多在目杯公司中荻得30%的股份， 大联大公司将元法荻得足
移的票致通近或否決股奈大佘普通決讠文事項， 因此有理由从为没有荻得股糸大舍尼面
的控制枚。

4.9 此外， 在持有30%股枚的情況下， 大联大公司可能取得了対股宗大舍特別決汶
事璜的否決枚(30%超出了66 %的三 分之一）。 然而， 由于迏些特別決讠文事颎的通常
从为厲于少敖股奈保护事項（見上文4.5节）， 有理由从为大联大公司対垓些事項的否
決枚， 并不合皂致其対目杯公司拥有控制枚。

5. 有理由从为大联大公司在董事令展面并未取得対目栃公司的控制枚

5.1 大联大公司最快可能于2020年股糸大佘任命目柝公司董事。 大联大公司即使參
与決定目才示公司的董事， 其基于30%股杖仅可決定目杯公司七席董事合中的不超迥三
席， 有理由从为其元法通迥阻止董事合迏到法定人致或否決董事合決讠文的方式， 控制
目柝公司的董事合。 具体分析如下：

董事合杓成

5.2 依据普华提供的信息， 目杯公司有董事七席， 其中三席为狸立董事， 四席非 狸
立董事中， 董事枚夫如可控制三席。6本交易完成后， 大联大公司最快舍于 2020年股

奈大合时， 利用股奈提案枚提出董事改造讠文案。 根据目杯公司《董事造举办法》第二
糸， ＇｀每一有表決枚之股份有与庶造出董事人故相同之造举枚， 得集中造举一人， 或
分配造举敖人。 ＂本交易后， 大联大公司最高持有目柝公司的30%股枚。 按照過去七

年股東大會平均出席比例， 假没出席 2020年股糸大佘、 投票改造董事的股赤占代表公
司友行股份惡敖的75%, 則大联大公司最多可以袖立任命的董事敖目为两名(30% I 75% 

X 7 = 2.8 )。 即使出席的股尓比例比历史性敖据稍低（如： 70%) , 大联大公司预计最

多可以任命的董事也仅为三名C30% / 70% X 7 = 3 )。

5.3 即使仅考慮參与董事造举的股奈的持股枚比例， 基于迥去七年的投票情況， 并
且考虐到本交易完成后的股奈合出席比例将舍高于其历史出席率（見上文4.7 段）， 大
联大公司即使收賄30%的股枚， 也没有能力任命 4名或以上的董事。 參考普华提供的
"投票率及股末組成分析"的第4 ( 2 )段， 普华假没目杯公司董事舍成贝均不佘皮实，

假没剩余90%的股赤中， 出席／不出席股奈、 投票／不投票股奈、 參与／不參与董事造举
的股奈按照其持股比例将股份实給大联大公司， 則可推算出大联大所收昀的11%至15%
目柝公司股枚米自不參加董事造举投票之股奈， 基于历史股奈出席率及參与董事造举
股糸比例， 本交易完成后參与董事造举的股糸的持票比例在61.08%到74.59%。 依照目
杯 公 司 董 事 之 造 举 办 法， 即便以參与 董 事 造 举 的 股 糸 持 票比例 的 最低预估值

(61.08%) , 大联大公司预计最多可以狸立任命的董事也仅为三席C30% I 61.08% X 7 
= 3.44 )。

6 普华于 2019 年 11 月 30日致方迏屯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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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合舍讠文召升及投票机制

5.4 按照目杯公司的《董事舍汶事既范》第十二糸， 董事舍決汶的事瑣包括： 目柝

公司的菅运计划、 年度及半年度财各投告、 财各、 舍计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重大

财各此各行为（包括修正取得或灶分贤严、 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瓷金貸与他人、 为

他人背井或提供保证）等。 因此対于董事合決讠文事璜的決定或否決枚， 舍被从为杓成
対目栃公司的控制枚。

5.5 根据目才示公司《董事合讠文事規范》第八糸和第十三糸， 目柝公司董事合舍讠文的

法定出席人致为董事人敖的一半， 董事舍的決讠文乃由出席垓佘汶的董事的多致通迥。
即使大联大公司持有目柝公司七席董事舍中的三席， 其依然元法单狓決定通迥董事合
決定或者否決任何董事金事項。

5.6 因此， 大联大公司基于其持有的30%的股枚， 也元法保证能在 2020 年股奈大
舍改造董事后， 在目柝公司董事合尼面取得対其的控制枚。

6. 大联大公司己經做出有实际约束力的承语， 不合通述与第三方联合或其他形式
荻得目杯公司的控制枚

6.1 大联大公司己經于2019年12月4日修汀版本的《公玕收夠申扳节》及《公玕
收朗説明节》作出以下承讠若， 在目柝公司本届董事任期內：

(a) 被目棕公司依法召集之股奈合， 大联大公司均将依通知出席并參与表決；

(b) 在大联大公司取得目栃公司股枚后， 将袖立行使股奈枚， 不与任何第三人约定

共同行使表決枚， 亦不自行向主管机哭申清召集或与任何第三人共同仂力召集
股奈佘；

(c) 在大联大公司取得目柝公司股枚后， 目柝公司依法召集之股奈舍， 大联大公司
均不対外征求委托节， 取得超迥大联大公司持股以外之表決枚；

(d) 大联大公司対于目杯公司之持股， 将维持不高于30%之股致， 不再在瓷本市汤
加鈎目才示公司股票；

(e) 大联大公司不佘提名或參造目柝公司之董事。

6.2 由于垓承讠若是上市公司大联大公司公升作出， 理庶受台滂相美法律及上市姨則
緤管， 有充分理由从为垓承讠若対大联大公司具有实际约束力。

6.3 基于以上承话， 大联大公司事实上将元法在承讠若有效期內： Ci)通迥联合其他

股奈投票， 实际控制対目杯公司股奈佘迥半敖的投票枚； (ii)在瓷本市汤加勛目才示公

司的股票， 继而荻得目柝公司迥半致的股枚； (iii)通迥其他方式， 取得目杯公司董
事合這半致席位的任命枚。 因此， 在承讠若有效期內（即： 目际公司本届董事任期內），

有理由从为其元法通迥其他方式取得対目杯公司的控制枚。

7. 結诒

7.1 綜上所述， 基于大联大公司在本交易完成后， 対目柝公司在股奈合尼面、 董事

金尼面取得的枚利， 有理由从为其并未取得対目杯公司的控制枚， 因为：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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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宗大合屋面： 大联大公司最高收蝦目柝公司30%股枚， 按照目才示公司的股糸
大金決讠対机制， 大联大公司元法通辻垓30%股枚荻得対于目栃公司股糸舍尼面
的控制枚。

(b) 董事金屋面： 大联大公司透近其30%股票可以任命不超迥三名目杯公司的董事，
不能通逍阻止董事舍迏成法定人敖等方式， 取得対董事佘決讠文事項的決定枚或
否決枚， 有理由从为大联大公司元法通迥垓30%股枚荻得対目柝公司董事舍屄
面的否決枚；

(c) 基于大联大公司向台灣主管机美金管金作出有实际约束力的承语， 大联大公司
在承讠若有效期內将狸立行使股奈枚， 不通迥联合其他股奈或者加朗目柝公司股

枚等方式取得目栃公司控制枚， 也不金在未取得必要反荃斯批准前提名或參造
目杯公司的董事。 因此在垓承讠若有效期內， 有理由从为其元法通迥其他方式取

得対目杯公司的控制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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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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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汞二

普华提供的文件清单

1. 与本交易相失的文件

1.1 普华商各法律事各所法律意見节 (2019年11月12日）

1.2 公升收鈎公玕友行公司有价证券申投节(2019年11月13日）

1.3 公玕收賄流明节(2019年11月13日）

1.4 大联大投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函 (2019年11月29日）

1.5 延板收約理由公告(2019年12月4日）

1.6 公升收昀申扳节(2019年12月4日）

1.7 公玕收鈎説明节(2019年12月4日）

1.8 普华商各法律事各所投票率及股末組成分析(2019年12月5日）

1.9 文眸科技11月22日対公玕收昀所做喃皮(2019年12月5日）

2. 文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治理机枸信息

2.1 公司章程

2.2 股糸佘以事既則

2.3 董事舍汶事既則

2.4 董事造举办法

2.5 董事（文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公示信息

2.6 監察人（唐此投瓷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公示信息

3. 文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奈及股末佘信息

3.1 2015年股奈常舍讠文事泵

3.2 2016年股末常佘讠文事汞

3.3 2017年股糸常合讠又事汞

3.4 2018年股奈常舍汶事呆

3.5 2019年股末常舍汶事最

3.6 2019年持股比例前十名股來交互美系表(2019年4月23日）

3.7 2019年5月內部人持股畀劫贤汛表

3.8 2019年10月內部人持股昇劫贤汛表

3.9 2015-2019年股糸佘统计贤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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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 

 

  





 

附件五、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附件六、現金對價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 

 

 

 

 

 

 

 

 

 

 

 

 

 

 

 

 

 

 

 

 

 

 

 

 

 

 

 

 

 

 

 

 

 

 

 
 
  



本次公開收購現金對價金融機構借款 

編號 貸款機構 
貸款額度 

(新台幣仟元) 
實際動撥金額 
(新臺幣仟元) 

1 彰化銀行 2,000,000 2,000,000 
2 台灣銀行 500,000 500,000 
3 土地銀行 800,000 800,000 
4 玉山銀行 200,000 200,000 
5 萬通票券 100,000 100,000 
6 中華票券 200,000 200,000 
7 中國信託 200,000 100,000 
8 兆豐票券 200,000 200,000 
9 三菱日聯銀行(註) 60,000 60,000 
10 凱基銀行 500,000 300,000 
11 永豐銀行 300,000 300,000 
12 瑞穗銀行 1,500,000 1,400,000 
13 兆豐銀行 200,000 200,000 
合計 6,360,000 

註 1：該等借款於到期後可展期續借。 

註 2：該筆借款係以美元兌新台幣匯率 1:30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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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財務影響簽證會計師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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